


 

 

券募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）的约定，公司本次发行的可

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2023年10月26日至2029年4月19日，初始转股价格为

13.79元/股。公司于2023年7月13日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，每股派发现

金红利0.089元（含税），“晶能转债”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4日起由13.79

元/股调整为13.70元/股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

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8）。 

二、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

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的约定，“晶能转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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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不向下修正“晶能转债”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

截至2023年9月4日，公司股票已出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

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%的情形，已触发“晶能转债”转股价

格向下修正条款。 

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综合考虑公司发展、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，基于

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判断，公司于2023年9月4日召开第一届董

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不向下修正“晶能转债”转股价格的

议案》，其中关联董事李仙德先生、陈康平先生、李仙华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

结果为4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，同时在未来2个月内（即2023年

9月5日起至2023年11月4日）如果再次触发“晶能转债”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，

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。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3年11月5日

重新起算，若再次触发“晶能转债”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，届时公司董事会

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“晶能转债”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权利。“晶能转

债”尚未进入转股期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9 月 5 日 


